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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土壤主要性状指标分级》

农业行业标准编制说明

起草单位：农业农村部耕地质量监测保护中心

负责人：

联系电话：

邮箱：

一、工作简况，包括任务来源、制定背景、起草过程等

（一）任务来源

根据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司农质标函〔2024〕71号

关于下达 2024年农业国家和行业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2024

年 4月 30日发）第 178项，由马常宝主持承担“土壤主要性状指标分

级”的制定工作。

（二）制定背景

1.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迄今为止，尚未建立全国层面的土壤主要指标分级标准，不能满

足当前我国土壤养分含量现状和丰缺水平科学评价的需要，不利于相

关土壤调查项目数据成果的汇总分析和科学利用。建立土壤主要性状

指标分级，一是延续更新历史养分分级。二普的分级指标仅涉及有机

质、pH及土壤养分元素等化学指标，且距今已有 40余年，我国土地

利用方式、生产管理水平、农田投入状况和土壤资源数量、质量、生

态等特征属性均发生显著变化，原有的养分分级已不能准确客观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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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土壤资源和肥力水平实际状况、无法准确指导当前农业生产和肥

料精准施用。二是补充建立空白指标的分级标准。二普历史养分分级

缺少与土壤肥力密切相关的土壤物理性指标、部分中微量和全量指

标，本标准根据已有的数据资料，进行补充建立，从而便于全面科学

评价当前我国土壤养分的含量现状和丰缺水平。三是解决各地土壤属

性制图应用指标分级标准不统一的问题。建立适合当前农业生产实际

的土壤主要性状指标分级的全国标准，为分等定级开展全国土壤属性

评价、土壤调查评价成果的汇总分析和科学利用提供标准支撑，有助

于揭示区域土壤属性状况与土壤类型、环境条件等的关系，查明土壤

养分丰缺的实质和原因，对于开展耕地培肥改良、科学施肥指导、发

挥土壤调查数据成果价值等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主要起草单位

（四）编写人员与分工

（五）主要起草过程

2023年 12月—2024年 2月，组织专家研讨，结合历史数据和相

关工作情况，确定指标分级的目的和原则，开展标准预研究，形成标

准文本草案等相关材料。

3—5月，汇总统计、分析历史数据，查阅大量文献，搜集地球

化学数据，梳理指标分级可参考、可借鉴的数据基础，汇总分析数据

结果；

6—8月，标准制定工作组分组研讨、完善指标分级，汇总形成

全国主要指标分级情况，形成标准文本和编制说明等相关材料初稿；

9—11月，广泛征求意见，结合征求意见情况，补充有关数据材

料并对标准文本、编制说明等进行修改，形成标准送审稿。

11—12月，组织开展土壤主要性状指标分级会商会，对标准进

行审定，会后将根据专家审定意见对标准进一步修改完善，形成专家

意见汇总表、报批稿等材料，上报相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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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标准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修订标准

时，还包括修订前后技术内容的对比

（一）标准编制原则

1.标准制定坚持科学性和适用性原则

在标准制定过程中，严格按照《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

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1.1-2020），查阅相关资料和权

威书籍，充分考虑当前相关土壤调查项目数据成果汇总评价的需要，

也考虑到未来耕地质量保护、土壤学研究等领域指标评价的需求，对

基层农业农村部门、科研教育部门均有较强的指导性。标准制定工作

组吸纳科研、教育和推广部门共同参与，在充分研究论证、多次讨论

和专家会商基础上，力求保持规范内容和方法的科学性、适用性、可

操作性。标准编制严格按照工作流程，文字表达准确、清晰、简明、

易懂；标准的构成严谨合理；内容编排符合逻辑与规定。

2.指标分级坚持对农业生产的指导性和服务性原则

重点依据指标数值与农作物产量、生长限制、土壤肥力、生态影

响等关系划定分级标准。一是坚持分类分级原则：1）土壤物理性状

指标是反映土壤宜耕性、宜种性、水肥气热协调性等耕地质量及作物

生长环境条件的重要指标，根据其对土壤肥力及植物生长的影响程度

结合统计学方法进行分级，其目的主要是指导土壤改良培肥。2）有

机质和大量养分指标借鉴第二次土壤普查，按照养分丰缺分级，并标

注每级含义，其目的主要是指导和服务科学施肥；3）有效态中微量

养分指标沿用第二次全国土壤普查分级原则，按照中微量养分丰缺状

况结合缺素临界值进行分级，并标注每级含义，其目的是指导中微量

肥料的科学施用；4）土壤矿质元素全量指标受人为活动影响较小，

在土壤中保持相对稳定，根据全国土壤矿质元素全量数据的频数分

布，采用统计学方法进行分级；5）土壤重金属指标分级和土壤盐分

指标分级参照现行标准。二是分级数量原则：考虑指标分级的多重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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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国层面主要指标原则上分为 5级；土壤 pH、容重和质地等抛

物线型峰值指标分为 7级；各省（市、自治区）针对区域情况将来可

在全国分级基础上进一步细分，但不允许脱离国家分级基础自行分

级。

3.坚持指标分级的传承和创新原则

与第二次全国土壤普查比，指标分级既有延续，又有创新。沿用

二普分级指标的有 6个，包括 pH、碳酸钙、有效铁、有效锰、有效

硼和有效钼；结合数据统计和资料分析，与二普分级差异不大，建议

沿用土壤二普分级。

在二普基础上调整的有 9个，包括有机质、全氮、全磷、全钾、

有效磷、速效钾、缓效钾、有效铜、有效锌等。主要是随着农业生产

发展，土壤二普分级不再适用于上述指标评价。例如，大多数地区土

壤有机质和大量养分元素含量与二普相比都有明显提高，因此结合历

史数据等情况提高了有机质、全氮、速效钾、缓效钾指标下限，将原

有第 5级和第 6级合并；同时，调整有效磷、全磷、全钾等指标上下

限。结合历史数据和作物反应情况，参考《全国九大农区及省级耕地

质量监测指标分级标准》（试行），调整有效铜、有效锌上下限。

新建立指标分级的有 21个，包括耕层厚度、土壤容重、机械组

成、水稳性大团聚体、阳离子交换量、交换性钙、交换性镁、全硫、

全硼、全硒、全铁、全锰、全铜、全锌、全钼、全铝、全硅、全钙、

全镁、有效硫、有效硅等；土壤二普分级未涉及上述指标，结合测土

配方施肥、耕地质量监测评价等数据、全国地球化学数据，并参考相

关文献数据和《全国九大农区及省级耕地质量监测指标分级标准》（试

行）确定分级。

此外，土壤重金属、水溶性盐已经存在分级标准，分别按《土壤

环境质量·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15618-2018）

和《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土壤盐渍度分类分级标准》执行。由于土壤

生物学性状研究累积有限，本文件不涉及生物学性状指标分级标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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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

（二）标准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1.土壤主要性状指标及分类

本标准涉及的土壤主要性状指标为与农业生产相关的土壤物理

和化学指标。按照指标特性划分为七种类型（含 1类物理指标和 6类

化学指标），其中第一类是土壤物理指标，包括土壤容重、质地、耕

层厚度和水稳性大团聚体，共 4项指标；第二类是土壤基础化学指标，

包括 pH、阳离子交换量和碳酸钙，共 3项指标；第三类是土壤大量

养分指标，包括有机质、全氮、全磷、全钾、有效磷、速效钾、缓效

钾，共 7项指标；第四类是土壤有效中微量养分指标，包括交换性钙、

交换性镁、有效硫、有效硅、有效铁、有效锰、有效铜、有效锌、有

效硼和有效钼，共 10项指标；第五类是土壤地质元素全量指标，包

括全钙、全镁、全硫、全硅、全铁、全锰、全铜、全锌、全硼、全钼、

全硒和全铝，共 12项指标；第六类是土壤重金属指标，包括镉、铬、

铅、砷、汞，共 5项指标；第七类是土壤盐分指标，包括表土层碱化

度和含盐量，共 2项指标。

2.土壤物理指标分级

土壤物理指标包括土壤容重、质地、水稳性大团聚体和耕层厚度，

是反映土壤宜耕性、宜种性、水肥气热协调性等土壤肥力和耕地质量

的基础指标，在调节环境和土体内部水、热、气、肥协调，并稳、匀、

足、适供给作物生长所需水肥等发挥重要作用，与土壤肥力和作物生

长密切相关。

（1）分级依据

根据土壤物理指标对土壤肥力和植物生长的影响程度并结合统

计学方法进行分级。耕层厚度和水稳性大团聚体指标与土壤肥力和植

物生长之间呈戒上型函数关系，一般而言其数值越大，相应的土壤肥

力水平越高，但是到某一临界值后对土壤肥力的正贡献趋于稳定；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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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上型指标耕层厚度和水稳性大团聚体分为 5级，数值从高至低分别

用 I、II、III、IV和 V表示，数值越高对土壤肥力和作物生长越有利。

土壤容重指标与土壤肥力和植物生长之间则呈峰值函数关系，指标过

高或过低对作物生长均有不良影响，其数值离某一特定范围越近越有

利于作物生长；土壤质地为概念型指标，过黏或过砂都不利于水肥气

热的协调供给并影响作物生长；将峰值指标土壤容重和概念型指标土

壤质地分为 7级，分别用 I、II、III、IV、V、VI和 VII表示，其中

离中间第Ⅳ级数值越近越利于作物生长。各省（市、自治区）针对区

域情况将来可在全国分级基础上进一步细分，但不允许脱离国家分级

基础自行分级。

（2）分级释义与分级水平

土壤耕层厚度直接反映土壤的耕作状况、土壤发育及侵蚀程度，

一般情况下耕层越厚水肥库容越大、越有利于作物生长；根据现有的

耕作机械情况，参考第二次全国土壤普查、测土配方施肥、耕地质量

监测评价等历史数据和专家意见，普遍认为耕层低于 10 cm不利于作

物生长和水分养分保存，耕作深度达到 20~25 cm及以上较佳；因此

以耕层厚度 10 cm作为下限，按 5 cm的步长分级，将耕层厚度 I-V

级对应的水平区间分别设为>25、20~25、15~20、10~15和≤10 cm。

耕层厚度指标由高到低 I-V级分别用高（I）、较高（II）、中（III）、

较低（IV）和低（V）评价耕层厚度与土壤肥力和作物生长的关系。

土壤水稳性团聚体是土壤团粒结构及其稳定性的体现、是土壤肥

力的综合表现，较高的土壤水稳性大团聚体表征土壤结构良好、能有

效调节土壤水气矛盾、促进根系在土体中穿插和生长。参考第二次土

壤普查、测土配方施肥、耕地质量监测评价等历史数据和专家意见，

一般认为土壤水稳性大团聚体小于 10%的土壤结构及肥力质量差，高

于 40%土壤结构及其稳定性最好，因此以 10%和 40%分别作为土壤

团粒结构含量的下限和上限，中间以 10%的步长进行分级，将水稳性

大团聚体 I-V级对应的区间分别设为>40、30~40、20~30、10~20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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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表 1）。水稳性大团聚体含量指标由高到低 I-V级分别用高（I）、

较高（II）、中（III）、较低（IV）和低（V）评价其与土壤肥力和

作物生长的关系。

土壤容重大小反映土壤疏松与板结程度，与根系的下扎生长和水

肥的移动密切相关。土壤容重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作物根系下扎和生

长，是一个抛物线型的峰值指标；研究表明，土壤容重主要集中在

0.9~1.55 g/cm3，高于 1.55或者低于 0.9 g/cm3都不利于作物根系生长，

最适宜作物生长的土壤容重为 1.10-1.25 g/cm3；因此以土壤容重 1.55

和 0.9 g/cm3为上限和下限分为七级，I-VII 级对应的区间分别设为

≤0.9、0.9~1.0、1.0~1.1、1.1~1.25、1.25~1.35、1.35~1.55和>1.55 g/cm3

（表 2）；分别用过松（I）、偏松（II）、梢松（III）、疏松（IV）、

稍紧（V）、偏紧（VI）和过紧（VII）释义土壤的紧实程度，其中

III-V级对应耕地质量等级（GB/T 33469 2016）中的“适中”，其余为“偏

轻或偏重”；“适中”表示其紧实程度不影响作物根系生长及水肥的运

移，“偏轻或偏重”都会影响作物生长。各省（市、自治区）针对区域

情况将来可在全国土壤容重分级基础上对高级别或低级别进一步细

分。

土壤质地是土壤的基本骨架，与土壤水、肥、气、热的保持和运

移及作物生长密切相关，过黏或过砂都不利于水肥气热的协调供给并

影响作物生长，也不利于耕作，一般认为壤土的耕性好、水肥气热更

协调，因此将壤土作为最佳级别、砂土和黏土作为最低级别。根据粒

径分布及其对作物生长的适宜程度分为 I-VII级，分别用砂土类（I，

含砂土及壤质砂土）、砂壤类（II，砂壤土）、轻壤类（III，粉（砂）

质壤土）、中壤类（IV，壤土）、黏壤类（V，含砂质黏壤土、黏壤

土、粉（砂）质黏壤土）、轻黏类（VI，含砂质黏土、壤质黏土、粉

（砂）质黏土）、黏土类（VII，黏土、重黏土）释义土壤质地；其

中，第Ⅳ级为最佳级别，第 I和第 VII级为最低级别，主要对应耕地

质量等级（GB/T 33469 2016）中的第八至十级的低产田，其他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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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中高产田土壤质地。

本标准中，土壤质地分级与耕地地力评价中广泛采用的土壤质地

“中壤、轻壤、重壤、沙壤、黏土、砂土”6种类型描述的对应关系是

IV（中壤）、III（轻壤）、V（重壤）、II（砂壤）、VI和 VII（轻

黏和黏土）和 I（砂土），在耕地地力评价中一般将中壤评价为适宜、

轻壤和重壤评价为较适宜，黏土和砂土评价为不适宜，本标准的评价

与耕地地力评价基本对应。本标准的质地名称采用国际制命名，与国

际制 4个分类中的对应关系是砂土类对应第 I级，壤土类对应 II、III、

Ⅳ级，黏壤类对应 V级，黏土类对应 VI和 VII级（表 3）。如果某

些省（市、自治区）土壤质地集中在黏土类，可在全国土壤容重分级

基础上对 VI和 VII级别进一步细分。

（3）分级标准

土壤物理指标分级应符合表 1、表 2和表 3的要求。

表 1 土壤耕层厚度和水稳性大团聚体分级标准

指标 单位
分级和分级释义

I（高） II（较高） III（中） IV（较低） V（低）

耕层厚度 cm >25 20~25 15~20 10~15 ≤10

水稳性大团聚体 % >40 40~30 30~20 20~10 ≤10

表 2 土壤容重分级标准

分级 分级释义 土壤松紧程度 土壤容重（g/cm3）

I 不适宜 过松 ≤0.9

II 较不适宜 偏松 0.9~1.0

III 较适宜 稍松 1.0~1.1

IV 适宜 疏松 1.1~1.25

V 较适宜 稍紧 1.25~1.35

VI 较不适宜 偏紧 1.35~1.55

VII 不适宜 过紧 >1.55

表 3 土壤质地分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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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级 分级释义 质地类别 国际质地名称

I 不适宜 砂土类 砂土及壤质砂土

II 较不适宜 砂壤类 砂壤土

III 较适宜 轻壤类 粉（砂）质壤土

IV 适宜 中壤类 壤土

V 较适宜 黏壤类 砂质黏壤土、黏壤土、粉（砂）质黏壤土

VI 较不适宜 轻黏类 砂质黏土、壤质黏土、粉（砂）质黏土

VII 不适宜 黏土类 黏土、重黏土

3.土壤基础化学指标分级

包含土壤 pH、阳离子交换量（CEC）和碳酸钙含量，与土壤的

酸碱反应、土壤表面物理化学吸附、养分形态及有效性、土壤保肥及

供肥能力、污染物的缓冲能力及生物多样性等密切相关。

（1）分级依据

土壤 pH与作物生长呈峰值型函数关系，pH过高或过低均不适

宜作物生长。根据土壤酸碱度及其对作物生长的影响程度，以 6.5~7.5

作为多数作物的最适 pH范围，按照等距法在最适 pH范围外按照 1.0

个 pH单位为步长进行分级，将土壤 pH从低至高分为 7级，分别用

I、II、III、IV、V、VI和 VII表示。土壤阳离子交换量和碳酸钙含量

采用百分位（20%、40%、60%、80%的百分位值）的统计学方法并

结合土壤保肥供肥能力和石灰反应情况，将土壤阳离子交换量和碳酸

钙含量指标从高至低分为 5级，分别用 I、II、III、IV和 V表示。

（2）分级释义与分级水平

大多数作物喜欢弱酸性至中性的土壤环境，土壤过酸或过碱均不

利于植物生长。按土壤酸碱度 pH从低到高 I-VII级分别表征极强酸

性（I）、强酸性（II）、酸性（III）、中性（IV）、碱性（V）、强

碱性（VI）、极强碱性（VII）土壤。按土壤酸碱度对作物生长的适

宜程度将各等级释义为适宜（IV）、较适宜（III和 V）、较不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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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和 VI）和不适宜（I和 VII）作物生长。土壤酸碱度（pH）I-VII

级对应的区间分别设为≤4.5、4.5~5.5、5.5~6.5、6.5~7.5、7.5~8.5、8.5~9.0

和>9.0（表 4），与第二次全国土壤普查、耕地质量监测评价分级标

准一致。

土壤阳离子交换量是土壤表面可吸附和交换的阳离子总量，在一

定条件下指标的高低可体现土壤的保肥蓄肥能力；一般情况下土壤碳

酸钙含量能反映土壤酸缓冲能力及土壤发育程度；将土壤阳离子交换

量和碳酸钙 I-V级分别用高、较高、中、较低和低进行释义。分析全

国第二次土壤普查和测土配方施肥等数据，综合全国 CEC数据（上

限 38 cmol/kg、下限 0.1 cmol/kg）和全国九大农区耕地质量监测指标

分级标准（各农区标准不一），将普遍定义的 5.0 cmol/kg 和 20.0

cmol/kg分别作为低级别和最高级别阈值。参考第二次全国土壤普查

分级标准和专家意见，在 5.0~20.0 cmol/kg 范围内，按照步长 5.0

cmol/kg将土壤阳离子交换量分为 I-V级，区间水平分别为>20、15~20、

10~15、5~10和≤5 cmol/kg（表 5）；沿用二普的分级标准，采用百分

位统计学方法将土壤碳酸钙含量 I-V 级对应的区间分别设为>150、

50~150、30~50、10~30和≤10 g/kg（表 5）。

（3）分级标准

土壤基础化学指标分级应符合表 4和表 5的要求。

表 4 土壤 pH 分级标准

分级 分级释义 酸碱性 土壤 pH

I 不适宜 极强酸性 ≤4.5

II 较不适宜 强酸性 4.5~5.5

III 较适宜 酸性 5.5~6.5

IV 适宜 中性 6.5~7.5

V 较适宜 碱性 7.5~8.5

VI 较不适宜 强碱性 8.5~9.0

VII 不适宜 极强碱性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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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土壤阳离子交换量和碳酸钙分级标准

指标 单位
分级和分级释义

I（高） II（较高） III（中） IV（较低） V（低）

阳离子交
换量

cmol(+)/kg >20 15~20 10~15 5~10 ≤5

碳酸钙 g/kg >150 50~150 30~50 10~30 ≤10

4.土壤大量养分指标分级

包括有机质、全氮、全磷、全钾、有效磷、速效钾、缓效钾共 7

项指标，是表征土壤养分肥力的重要化学指标，在指导有机肥和化肥

的科学施用、土壤改良培肥中具有重要作用。

（1）分级原则

按照土壤为植物生长提供养分的能力（程度），采用养分丰缺指

标法和百分位数统计学方法进行分级。根据作物反应，土壤大量养分

有效性指标以相对产量 95%、90%、70%和 50%为界进行养分丰缺指

标分级；土壤大量养分全量指标根据养分潜在供应能力并结合百分位

数的统计学方法进行分级。将土壤有机质和全氮、全磷、全钾、有效

磷、速效钾和缓效钾含量由高至低分为 5级，分别用 I、II、III、IV

和 V表示。

（2）分级释义与分级水平

土壤有机质含量与耕地质量、耕地产能及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密切

相关。大量研究结果表明，诸如耕作、种植制度、施肥等农田管理措

施影响土壤有机质的动态变化；一般情况下土壤有机质含量越高，土

壤的整体肥力水平越好，因此土壤有机质含量是本标准的关键技术指

标之一。土壤有机质含量与土壤肥力和耕地产能总体符合直线回归模

型，参考第二次全国土壤普查，结合测土配方施肥、耕地质量监测评

价等历史数据和专家意见，以满足绝大多数作物高产优质的 III级对

应区间设置为 20~30 g/kg，并在此基础上，将符合正态分布的有机质

大数据按照等距法（10.0个单位）扩展为五级，从高到低的 I-V级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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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区间水平为>40、30~40、20~30、10~20和≤10 g/kg（表 6），分

别用丰富、较丰富、中等、缺乏和极缺表征。由于近 40年我国土壤

有机质的显著提升，将原第二次土壤普查的第 5级（6~10 g/kg）和第

6级（<6 g/kg）合并为当前极缺的第 V级；其他级别的分级区间与二

普一致。对于有机质含量较低或者较高的区域，可以在此基础上对最

高或最低级别进行细分。

土壤全氮和有效磷钾的丰缺状况直接影响作物产量和施肥量，主

要根据作物产量反应进行分级，以相对产量在 95%以上的土壤全氮和

有效磷钾含量为“丰富”，90%～95%为“较丰富”，70%～90%为“中等”，

50%～70%为“缺乏”，50%以下的土壤养分含量为“极缺”。根据其丰

缺状况由高到低 I-V级分别释义为丰富、较丰富、中等、缺乏和极缺。

一般而言，土壤全氮和有效磷钾指标维持在中等偏高水平较好，在丰

富水平时应酌情减量施肥，以提高养分效率并降低环境风险；土壤缓

效钾含量越高表明土壤的供钾能力越强。对于土壤全氮，参考第二次

土壤普查，将原第 5级（0.5~0.75 g/kg）和第 6级（<0.5 g/kg）合并

为当前的极缺第 V级；其他级别的分级区间与二普一致（表 6）。对

于土壤有效磷，在全国土壤有效磷大幅度提高的背景下，参考第二次

土壤普查，将原第 4级（5.0~10 mg/kg）、第 5级（3.0~5.0 mg/kg）

和第 6级（<3 mg/kg）合并为当前的极缺级别（V≤10 mg/kg）；综合

作物养分丰缺指标法和磷素农学阈值，中等水平的 III级对应区间设

置为 20~30 mg/kg；综合考虑土壤磷素培肥和环境风险，将磷素分级

的上限值设为 40 mg/kg，并按照等距法（10.0个单位）扩展为五级，

从高到低的 I-V级对应的区间水平为>40、30~40、20~30、10~20和

≤10 g/kg（表 6）；针对有效磷含量较低的稻田，在区域分级评价时

可将最低级别进行细分。对于土壤速效钾，在全国农业土壤速效钾显

著提高的背景下，参考第二次土壤普查，将原第 5级（30~50 mg/kg）

和第 6级（≤30 mg/kg）合并为当前的极缺级别（V级，≤50 mg/kg）；

其他级别的分级区间与二普一致（表 6）。近 40年我国土壤缓效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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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提升，因此与第二次土壤普查缓效钾分级指标相比，本文件调整

了各级范围（见表 6），与目前土壤的含量状况和生产实际更为紧密。

土壤全量磷、钾指标表征土壤磷钾储量及潜在供应能力。土壤全

磷中，参考第二次土壤普查，将原第 5级（0.2~0.4 g/kg）和第 6级（<0.2

g/kg）合并为当前第 V级，其他级别的分级区间与二普一致；土壤全

钾中，参考第二次土壤普查，将原第 5级（5~10 g/kg）和第 6级（<5

g/kg）合并为当前第 V级（表 6），其他级别的分级区间与二普一致。

土壤全量磷、钾 I-V级对应的区间分别见表 6。

磷是植物生长发育必需的元素，也是水体富营养的重要因子。土

壤磷肥力较低时，增加磷肥投入来提高土壤有效磷水平对作物增产提

质是必需的；但土壤达到富磷水平后，有效磷的进一步增加会加重农

田土壤磷素向水体流失。因此，借鉴磷环境阈值的科学研究成果及测

土配方施肥等数据，参考《耕地地力主要指标分级诊断》（DB 13/T

5406—2021），将土壤有效磷的环境阈值设为 80 mg/kg。

（3）分级标准

土壤大量养分指标分级应符合表 6要求。

表 6 土壤大量养分指标分级标准

指标 单位
分级和分级释义

I（丰富） II（较丰富） III（中等） IV（缺乏） V（极缺）

有机质 g/kg >40 30~40 20~30 10~20 ≤10

全氮 g/kg >2.00 1.50~2.00 1.00~1.50 0.75~1.00 ≤0.75

全磷 g/kg >1.0 0.8~1.0 0.6~0.8 0.4~0.6 ≤0.4

全钾 g/kg >25 20~25 15~20 10~15 ≤10

有效磷* mg/kg >40 30~40 20~30 10~20 ≤10

速效钾 mg/kg >200 150~200 100~150 50~100 ≤50

缓效钾 mg/kg >700 500~700 300~500 100~300 ≤100

*注：有效磷超出一定浓度，会产生农田污染风险，其环境阈值为80 mg/kg。

5.土壤有效中微量养分指标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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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土壤交换性钙、交换性镁、有效硫、有效硅、有效铁、有效

锰、有效铜、有效锌、有效硼和有效钼共 10项指标，是表征土壤供

给作物中微量养分能力的化学指标。

（1）分级原则

土壤有效中微量养分用养分丰缺指标法并结合缺素临界值进行

分级，以作物施肥反应为依据，根据满足作物需求的丰富程度将其分

为 5个等级，指标由高到低分别用 I、II、III、IV、V表示。

（2）分级释义与分级水平

土壤有效中微量养分 I-V级各水平对应释义为偏高、丰富、中等、

缺乏、极缺，其中缺乏水平（即 IV级水平）的上限值为土壤养分临

界值，低于临界值应施用该中微量肥料。“V级/极缺”表示含量很低、

对作物生长有严重影响，施用该中微肥有明显增产效果；“IV级/缺乏”

表示含量低于临界值，施用该中微肥有增产/提质效果；“III级/中等”

表示含量属临界值边缘，不同作物施肥反应不一样，敏感性作物施用

该中微肥有可能增产/提质效果；“II级/丰富”表示土壤含量丰富能满

足作物生长，不用施该中微肥；“I级/偏高”表示土壤含量高，施肥无

效，某些中微量元素含量过高可能与其他元素产生拮抗、不平衡、对

作物产生毒害等。在农业生产中，将土壤有效中微量养分含量维持在

“II级/丰富”水平较好。

对于土壤交换性钙而言，当交换性钙小于 250 mg/kg时所有作物

均有效，故将 200 mg/kg（1.0 cmol(1/2Ca2+)/kg）设定为最低级别阈值。

关于钙的缺乏临界值研究较少，在一些果蔬等经济作物在交换钙小于

1000 mg/kg（5cmol(1/2Ca2+)/kg）施肥有效；测土配方施肥初步提出

的作物交换性钙临界值为 800 mg/kg（4.0 cmol(1/2Ca2+)/kg），因此本

标准初步将 800 mg/kg（4.0 cmol(1/2Ca2+)/kg）作为钙的临界值。《全

国九大农区及省级耕地质量监测指标分级标准》中，各大农区高级别

在 5~25 cmol(1/2Ca2+)/kg（1000～5000 mg/kg）之间，故将大多数中

间值 15 cmol(1/2Ca2+)/kg（3000 mg/kg）设定为高级别阈值。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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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测土配方施肥、耕地质量监测评价等历史数据和专家意见，采用

养分丰缺指标法，将土壤交换性钙 I-V级对应的区间分别设为＞15.0、

10.0~15.0、4.0~10.0、1.0~4.0和≤1.0 cmol(1/2Ca2+)/kg（表 7）。“V级

/极缺”表示含量很低、对所有作物有效，应施用含钙肥料或含钙改良

剂；“IV级/缺乏”表示含量低于临界值，施用该钙肥有增产/提质效果；

“III级/中等”表示含量属临界值边缘，不同作物施肥反应不一样，果

蔬等敏感性作物施用钙肥有可能增产/提质效果；“II级/丰富”表示土

壤含量丰富能满足作物生长，不用施钙肥；“I级/偏高”表示土壤含量

高，如果含量过高可能与其他金属微量元素产生拮抗、对作物生长不

利。在农业生产中，将土壤钙含量维持在“II级/丰富”水平较好。

对于土壤交换性镁而言，交换性镁与土壤肥力和作物产能总体符

合戒上型回归模型。参考符合正态分布的大数据范围，果蔬作物土壤

交换性镁的临界值为 120 mg/kg，即 1.0 cmol(Mg2+)/kg；各大农区土

壤交换性镁的高级别在 200~500 mg/kg 之间，为方便取整，将 240

mg/kg（2.0 cmol(Mg2+)/kg）设定为高级别阈值。本标准将 III级能基

本满足作物镁营养需求的区间设置为 1.0-1.5 cmol(Mg2+)/kg，按照等

距法（0.5个单位）扩展至Ⅱ级（1.5-2.0）和 I级（>2.0）；九大农区

低级别阈值均为 50 mg/kg，为方便取整，将 60 mg/kg（ 0.5

cmol(Mg2+)/kg）设定为最低级别阈值。综上，结合测土配方施肥、耕

地质量监测评价等历史数据和专家意见，将土壤交换性镁 I-V级对应

的区间分别设为＞2.0（偏高）、1.5~2.0（丰富）、1.0~1.5（中等）、

0.5~1.0（缺乏）和≤0.5cmol（1/2Mg2+）/kg（极缺）（表 7），其中

土壤缺镁临界值为Ⅳ级的上限，即 1.0 cmol(1/2Mg2+)/kg，与大多数研

究结果基本一致。

对于土壤有效硫，参考测土配方施肥、耕地质量监测评价等历史

数据，以全国九大农区耕地质量监测指标分级标准中普遍定义的 10.0

mg/kg和 40.0 mg/kg分别作为最低级别和最高级别阈值，以 10个单

位为步长分为 5级，其中临界值为Ⅳ级的上限，即 20 mg/kg（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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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土壤有效硫临界值研究不多，目前的报道大多为 20 mg/kg，本标

准中有效硫的临界值定为 20 mg/kg，与前人报道基本吻合。

对于土壤有效硅，参考测土配方施肥、耕地质量监测评价等历史

数据，以全国九大农区耕地质量监测指标分级标准中多数定义的下限

（50 mg/kg）和上限（250 mg/kg）分别作为最低级别和最高级别阈值。

硅是水稻等作物的有益元素，关于硅营养临界值的研究不多，本标准

有效硅临界值为 100 mg/kg，与测土配方施肥结果基本吻合。

对于土壤有效铁、锰、硼、钼，总体含量及分布与第二次土壤普

查相似，沿用第二次土壤普查暂行分级标准进行；土壤有效铁、锰、

硼、钼的缺素临界值分别 4.5、5.0、0.5、0.15 mg/kg，这也是分级中

第Ⅳ级的上限值。土壤有效铁、锰超过 80 mg/kg时可能对旱地作物

产生毒害，有效硼、钼分别超过 3.0、1.0 mg/kg对作物可能有毒害，

参考研究结果及《全国九大农区及省级耕地质量监测指标分级标准》

和《耕地地力主要指标分级诊断》（DB 13/T 5406—2021），将土壤

有效铁、锰、硼、钼的毒害阈值分别定为 80、80、3.0、1.0 mg/kg。

对于土壤有效铜，测土配方施肥和耕地质量监测等数据表明，近

年来土壤有效铜含量较二普明显提升。文献资料报道的有效铜临界浓

度为 0.2～0.5 mg/kg，参考测土配方施肥及最近报道结果将 0.5 mg/kg

作为临界值；当土壤有效铜低于 0.2 mg/kg时施用铜肥对所有作物有

效。参考第二次土壤普查、测土配方施肥、耕地质量监测评价等历史

数据，将 0.2和 2.0 mg/kg作为土壤有效铜分级的下限值和上限值，

分为 5级，I-V级的分级区间分别为＞2.0、1.0~2.0、0.5~1.0、0.2~0.5

和≤0.2 mg/kg（表 7）。研究报道，土壤有效铜超过 15 mg/kg可能会

产生作物毒害，因此将 15 mg/kg作为毒害阈值。

对于土壤有效锌，近年来测土配方施肥和耕地质量监测等数据表

明土壤有效锌较二普提升。前人报道有效锌缺素临界浓度为 0.5~1.0

mg/kg，本标准结合最新的研究报道以及土壤锌的含量情况以 1.0

mg/kg作为临界值（水稻玉米等粮食作物都有效），当有效锌低于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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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kg时对所有作物有效。结合所有资料，将土壤有效锌 I-V级的分

级区间分别设为＞3.0、2.0~3.0、1.0~2.0、0.5~1.0和≤0.5 mg/kg（表 7）。

研究表明，当土壤有效锌超过 10 mg/kg可能会产生作物毒害，因此

将 10 mg/kg作为毒害阈值。

（3）分级标准

土壤有效中微量养分指标分级应符合表 7要求。

表 7 土壤有效中微量养分指标分级标准

指标 单位

分级和分级释义 备注

I
（偏

高）

II
（丰富）

III
（中等）

IV
（缺乏）

V
（极

缺）

缺素

阈值

毒

害

阈

值

交换性钙 cmol(1/2Ca2+)/kg ＞15.0 10.0~15.0 4.0~10.0 1.0~4.0 ≤1.0 4.0 -

交换性镁 cmol(1/2Mg2+)/kg ＞2.0 1.5~2.0 1.0~1.5 0.5~1.0 ≤0.5 1.0 -

有效硫 mg/kg ＞40.0 30.0~40.0 20.0~30.0 10.0~20.0 ≤10.0 20.0 -

有效硅 mg/kg ＞250 150~250 100~150 50~100 ≤50 100** -

有效铁* mg/kg ＞20.0 10.0~20.0 4.5~10.0 2.5~4.5 ≤2.5 4.5 80

有效锰* mg/kg ＞30 15~30 5.0~15 1.0~5.0 ≤1.0 5.0 80

有效铜* mg/kg ＞2.0 1.0~2.0 0.5~1.0 0.2~0.5 ≤0.2 0.5 15

有效锌* mg/kg ＞3.0 2.0~3.0 1.0~2.0 0.5~1.0 ≤0.5 1.0 10

有效硼* mg/kg ＞2.0 1.0~2.0 0.5~1.0 0.2~0.5 ≤0.2 0.5 3.0

有效钼* mg/kg ＞0.30 0.20~0.30 0.15~0.20 0.10~0.15 ≤0.10 0.15 1.0

*对于必需的中微量元素来说，一般含量趋于丰富，对作物生长有益。同时，有效微量元素含量存在缺

素临界浓度，第Ⅳ级缺乏的上限为缺素临界值；一旦低于临界浓度多数作物表现出相应的缺素症状，并影

响作物产量。此外，部分指标超出一定浓度，会产生作物毒害。**水稻缺硅临界值。

6.土壤矿质元素全量指标分级

包括全钙、全镁、全硫、全硅、全铁、全锰、全铜、全锌、全硼、

全钼、全硒和全铝，共 12项指标，是表征土壤矿质元素自然资源属

性的化学指标。其含量的高低主要取决于成土母岩、地质地貌等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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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农耕管理对其影响有限。

（1）分级原则

从矿质元素的资源属性出发，按照全量高低，采用统计学方法进

行分级。将符合正态分布的指标数据按照 20%、40%、60%、80%的

百分位值做适当调整后划分为 5等，指标由高到低分别用 I、II、III、

IV、V表示。

（2）等级释义与分级水平

土壤矿质元素全量指标的 I-V级分别表示其含量高、较高、中、

较低和低，表征土壤中该元素储量的高低程度。该类指标含量高低与

土壤肥力和植物生长无明显直接关系，但是某些指标对特色农产品

（例如富硒农产品）的布局具有指导意义。土壤全量矿质元素等级水

平的划分主要参考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规范（DZ/T 0295-2016）。

对于土壤全钙，根据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规范，参考了其中土

地质量评价等级划分标准中氧化钙的划分情况，该标准划分以 0.42%

和 5.54%为最低和最高值，即全钙含量分别 0.30%和 3.96%（换算系

数为 0.7143）。综合考量，将全钙低级别值设置为 0.4%，高级别值

设置为 4.0%，具体分级区间见（表 8）。

对于土壤全镁，根据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规范，并参考土地质

量评价等级划分标准中氧化镁的划分情况，该标准划分以 0.70%和

2.15%为最低和最高限值，即全镁含量分别 0.42%和 1.29%（换算系

数为 0.60），为取整方便将 0.4%设定为低级别阈值；1.3%设定为高

级别阈值；中间级别以 0.3%为步长，具体分级区间见（表 8）。

对于土壤全硫，根据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规范（上限 2.0 g/kg、

下限 0.0172 g/kg），并参考土地质量评价等级划分标准中硫的划分情

况。该标准划分以 0.0172g/kg和 0.343g/kg为最低和最高限值，为取

整方便将 0.05 g/kg设定为了低级别阈值；0.35 g/kg设定为高级别阈

值；中间级别以 0.1个单位为步长。土壤全硫 I-V级的范围分别为＞

0.35、0.25~0.35、0.15~0.25、0.05~0.15和≤0.05 g/kg（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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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土壤全铁，根据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规范，并参考土地质

量评价等级划分标准中氧化铁的划分情况，该标准划分以 3.4%和

5.3%为最低和最高阈值，即全铁含量分别 2.378%和 3.707%（换算系

数为 0.6994），为取整方便将 2.5%和 4.0%分别设定为最低级和最高

级别阈值；中间级别以 0.5%为步长，共分为 5 级。土壤全铁 I-V级

的范围分别为＞4.0%、3.5%～4.0%、3.0%～3.5%、2.5%～3.0%和

≤2.5%（表 8）。

对于土壤全锰，根据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规范，并参考土地质

量评价等级划分标准中锰的划分情况。该标准划分以 375 mg/kg 和

700 mg/kg为最低和最高级别阈值，为取整方便将 400 mg/kg设定为

低级别阈值；700 mg/kg设定为高级别阈值；中间级别以 100为步长，

共分为 5级。土壤全锰 I-V级的范围分别为＞700、600~700、500~600、

400~500和≤400 mg/kg（表 8）。

对于土壤全铜，根据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规范，并参考土地质

量评价等级划分标准中铜的划分情况。该标准划分以 16 mg/kg和 29

mg/kg 为最低和最高阈值，为取整方便将 15 mg/kg 设定为低级别阈

值；30 mg/kg设定为高级别阈值；中间级别以 5 mg/kg为步长，共分

为 5级。土壤全铜 I-V级的范围分别为＞30、25~30、20~25、15~20

和≤15 mg/kg（表 8）。

对于土壤全锌，根据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规范，并参考土地质

量评价等级划分标准中锌的划分情况，该标准划分以 50 mg/kg和 84

mg/kg为最低和最高级别阈值，为取整方便将 50 mg/kg设定为了低级

别阈值；80 mg/kg设定为高级别阈值；中间级别以 10 mg/kg为步长，

共分为 5级。土壤全锌 I-V级的范围分别为＞80、70~80、60~70、50~60

和≤50 mg/kg（表 8）。

对于土壤全硼，根据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规范，并参考土地质

量评价等级划分标准中硼的划分情况。土壤全硼最低和最高阈值、以

及中间级划分完全参照该标准。土壤全硼 I-V级的范围分别为＞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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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65、45~55、30~45和≤30 mg/kg（表 8）。

对于土壤全钼，根据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规范，并参考土地质

量评价等级划分标准中钼的划分情况。土壤全钼最低和最高阈值、以

及中间级划分完全参照该标准。土壤全钼 I-V级的范围分别为＞65、

55~65、45~55、30~45和≤30 mg/kg（表 8）。

对于土壤全铝，全国理化指标数据阈值的极大值为 15%，极小值

为 0.1%。文献中土壤全铝范围在 5%～10%之间，因此将 10.0%作为

最高级别阈值；中间级别以 2.5%为步长，共分为 5级。土壤全铝 I-V

级的范围分别为＞10.0%、7.5%～10.0%、5.0%～7.5%、2.5%～5.0%

和≤2.5%（表 8）。

对于土壤全硅，全国理化指标数据阈值的极大值为 40%，极小值

为 10%。文献中土壤全硅含量平均值为 28%。因此将 20.0%～30.0%

作为中间级别，10%作为低级别，35%作为高级别。土壤全硅 I-V级

的范围分别为＞35%、30%～35%、20%～30%、10%～20%和≤10%

（表 8）。

对于土壤全硒，根据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规范，缺乏水平为

0.125 mg/kg，边缘水平为 0.125～0.175 mg/kg，适量为 0.175~0.40

mg/kg，高水平为 0.40～3.0 mg/kg，过剩水平为＞3.0 mg/kg。为取整

方便，将 0.10 mg/kg设置为低水平阈值，0.1～0.2 mg/kg为较低水平，

0.2～0.4 mg/kg 为中等水平，0.4～3.0 mg/kg 为较高水平，3.0 mg/kg

为高水平阈值。土壤全硒 I-V 级的范围分别为＞3.0、0.40~3.0、

0.20~0.40、0.10~0.20和≤0.10 mg/kg（表 8）。

（3）土壤矿质元素全量指标分级标准

土壤矿质元素全量指标分级应符合表 8要求。

表8 土壤矿质元素全量指标分级标准

指标 单位

分级和分级释义

I（高） II（较高） III（中） IV（较低） V（低）

全钙 % ＞4.0 3.0~4.0 1.5~3.0 0.4~1.5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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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单位

分级和分级释义

I（高） II（较高） III（中） IV（较低） V（低）

全镁 % ＞1.3 1.0~1.3 0.7~1.0 0.4~0.7 ≤0.4

全硫 g/kg ＞0.35 0.25~0.35 0.15~0.25 0.05~0.15 ≤0.05

全铁 % ＞4.0 3.5~4.0 3.0~3.5 2.5~3.0 ≤2.5

全锰 mg/kg ＞700 600~700 500~600 400~500 ≤400

全铜 mg/kg ＞30 25~30 20~25 15~20 ≤15

全锌 mg/kg ＞80 70~80 60~70 50~60 ≤50

全硼 mg/kg ＞65 55~65 45~55 30~45 ≤30

全钼 mg/kg ＞1.0 0.8~1.0 0.6~0.8 0.4~0.6 ≤0.4

全铝 % ＞10.0 7.5~10.0 5.0~7.5 2.5~5.0 ≤2.5

全硅 % ＞35.0 30.0~35.0 20.0~30.0 10.0~20.0 ≤10.0

全硒 mg/kg ＞3.0 0.40~3.0 0.20~0.40 0.10~0.20 ≤0.10

（三）新旧标准对比（适用于修订标准的情况）

无。

三、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

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一）试验验证分析

1.全国耕地质量监测点等大数据验证分析

农业农村部耕地质量监测保护中心是经中央编办批准成立的农

业部直属事业单位，主要负责全国耕地质量监测体系建设，承担国家

耕地质量监测网络和信息管理系统建设；开展全国耕地质量调查监测

与评价，承担耕地与基本农田分等定级和质量保护有关工作；开展耕

地土壤改良、地力培肥、治理修复等产品及技术推广和项目建设等工

作。通过相关工作积累了大量的定位监测数据。2019 年，农业农村

部耕地质量监测保护中心牵头、各省推广系统和有关教育单位广泛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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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在充分借鉴土壤二普分级、充分利用测土配方施肥和耕地质量监

测评价数据基础上，制定印发《全国九大农区及省级耕地质量监测指

标分级标准（试行）》，作为内部文件在农业系统和有关科学研究中

广泛应用。

主要利用近年（2010-2023）全国耕地质量监测评价等数据对本

标准分级的合理性进行验证。验证方法采用大数据统计分析进行验

证，前人通常将符合正态分布或者转换后符合正态分布的数据用 1%

或 2%或 5%分位数数值作为数据统计分析的下限，用 99%或 98%或

95%分位数值作为数据统计分析的上限；本文件采用验证数据集 2%

和 98%分位数作为统计分级的下限和上限阈值，判断验证本分级标准

的上下限数值设置是否合理；分析验证数据集的中位数或平均值是否

在本文件中间级别范围，验证本文件中等级别（例如五级标准中的 III

级）设置的合理性；大量和中微量养分指标的分级还要结合文献资料

报道的作物反应和缺素临界值进行验证；对于土壤矿质全量指标等通

过分析验证数据的统计学分位数验证本分级指标中各级别范围值设

置是否合理。

（1）土壤物理指标分级验证

耕层厚度（n=431711）的中位数为 20 cm（见表 9），平均值为

21 cm，位于 II~III级之间，中位数位于本文件中等水平的上限；2%

分位数接近本文件的最低等级（V）阈值，98%分位数在本文件的最

高等级范围。表明，本文件确定的耕层厚度最高、最低限值与全国耕

地质量监测评价等数据统计的上下限阈值相近，能较好验证本文件分

级的合理性，耕层厚度各级别数值和释义总体能反映耕层厚度的高中

低。

土壤容重（n=394803）的中位数为 1.29 g/cm3（表 9），位于本

文件较适宜第 V级；2%分位数接近本文件低等级（I）阈值，而 98%

分位数数值在高等级（VII）范围内。表明，本文件中该指标上下限

数值与全国耕地质量监测评价等数据统计范围相当，土壤容重各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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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和释义总体能反映土壤容重的松紧程度。

表9 土壤物理指标分级标准验证分析

指标 单位
等级 全国耕地质量监测评价等数据

I III V 样本量 2% 平均值 中位数 98%

耕层厚度 cm >25 15~20 ≤10 431711 13 21 20 35

- - I IV VII 样本量 2% 平均值 中位数 98%

土壤容重 g/cm3 ≤0.9 1.1~1.25 >1.55 394803 0.94 1.32 1.29 1.61

（2）土壤基础化学指标分级验证

土壤 pH（n=451098）的中位数为 6.6（表 10），位于本文件的

中等水平第Ⅳ级区间内；2%分位数接近本文件低等级（I）阈值，而

98%分位数接近本文件高等级（VII）阈值。表明，本文件中 pH上下

限阈值均与全国耕地质量监测评价等数据统计一致，土壤 pH各级别

数值和释义总体能反映土壤的酸碱程度。

表10 土壤基础化学指标分级标准验证分析

指标 单位
等级 全国耕地质量监测评价等数据

I IV VII 样本量 2% 平均值 中位数 98%

土壤 pH - ≤4.5 6.5~7.5 >9.0 451098 4.58 6.7 6.6 8.7

（3）土壤大量养分指标分级验证

土壤有机质（n=451350）的中位数为 22.5 g/kg，平均值为 25.8

g/kg，位于本文件的中等 III级；2%分位数和 98%分位数均在本文件

的最低等级（V）和最高等级（I）范围（表 11）。表明，全国耕地

质量监测评价等数据验证了本文件中该指标分级是合理的，土壤有机

质各级别数值和释义总体能反映土壤有机质的高低程度。

全氮（n=406574）的中位数为 1.30 g/kg，均值为 1.46 g/kg，处于

本文件中等 III 级；验证数据集 2%和 98%分位数在本文件最低等级

（V）和最高等级（I）范围内。表明，用全国耕地质量监测评价等数

据能较好验证本文件中该指标上下限阈值设置及分级的合理性，土壤



24

全氮各级别数值和释义总体能反映土壤全氮的丰缺程度。

土壤全磷（n=1842）的中位数为 0.77 g/kg，位于本文件中等 III

级区间；2%分位数低于低等级（V）阈值，而 98%分位数大于高等级

（I）阈值。表明，全国耕地质量监测评价等数据验证了本文件中该

指标上下限阈值设置及分级的合理性，土壤全磷各级别数值和释义总

体能反映土壤全磷的丰缺程度。

土壤全钾（n=1830）的中位数为 17.7 g/kg，位于本文件中等 III

级区间；2%分位数低于低等级（V）阈值，而 98%分位数大于高等级

（I）阈值。表明，全国耕地质量监测评价等数据验证了本文件中该

指标上下限阈值设置及分级的合理性，土壤全钾各级别数值和释义总

体能反映土壤全钾的丰缺程度。

土壤有效磷（n=450484）的中位数为 19.8 mg/kg，平均值为

31.5mg/kg，接近本文件中等 III级区间；2%分位数低于低等级（V）

阈值，而 98%分位数大于高等级（I）阈值。表明，全国耕地质量监

测评价等数据验证了本文件中该指标限值设置及分级的合理性，土壤

有效磷各级别数值和释义总体能反映土壤有效磷的丰缺程度，且土壤

有效磷整体较二普提升。此外，部分数据超过 80 mg/kg，存在一定环

境风险，设置环境风险阈值具有实践指导意义。

土壤速效钾（n=450732）的中位数为 132 mg/kg，位于本文件中

等的中等水平第 III级区间；2%分位数低于低等级（V）阈值，而 98%

分位数大于高等级（I）阈值。表明，全国耕地质量监测评价等数据

验证了本文件中该指标上下限阈值设置及分级的合理性，土壤速效钾

各级别数值和释义总体能反映土壤速效钾的丰缺程度，并证实土壤速

效钾含量整体较二普也有提升。

土壤缓效钾（n=376973）的中位数为 560 mg/kg，平均值为 603

mg/kg，位于本文件 III级和 II级之间，接近中等 III级区间；2%分位

数低于低等级（V）阈值，而 98%分位数大于高等级（I）阈值。表明，

全国耕地质量监测评价等数据总体验证了本文件中该指标上下限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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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设置及分级的合理性，土壤缓效钾各级别数值和释义总体能反映土

壤缓效钾的丰缺程度，也反映了当前土壤缓效钾含量整体较二普提

升。

表11 土壤大量养分指标分级验证

指标 单位
等级 全国耕地质量监测评价等数据

I III V 样本量 2% 平均值 中位数 98%

有机质 g/kg >40 20~30 ≤10 451350 6.5 25.8 22.5 65.4

全氮 g/kg >2.00 1.00~1.50 ≤0.75 406574 0.19 1.46 1.30 3.37

全磷 g/kg >1.0 0.6~0.8 ≤0.4 1842 0.07 0.86 0.77 2.26

全钾 g/kg >25 15~20 ≤10 1830 1.41 17.0 17.7 29.2

有效磷＊ mg/kg >40 20~30 ≤10 450484 2.5 31.5 19.8 144

速效钾 mg/kg >200 100~150 ≤50 450732 33 153 132 403

缓效钾 mg/kg >700 300~500 ≤100 376973 64 603 560 1487

（4）土壤有效中微量养分指标分级验证

土壤交换性钙（n=754）的中位数为 10.0 cmol(1/2Ca2+)/kg，位于

本文件中间 III级区间；2%分位数小于低等级（V）阈值，而 98%分

位数大于高等级（I）阈值（表 12）；文献查阅的缺乏临界值也是 4

级的上限。这表明，本标准中该指标的上下限阈值、缺素临界值与全

国耕地质量监测评价等数据统计一致，土壤交换性钙各级别数值和释

义总体能反映土壤交换性钙的丰缺程度。

土壤交换性镁（n=743）的中位数为 2.0 cmol(1/2Mg2+)/kg，接近

高等级（I）数值，表明 50%以上的土壤交换性镁处于较高水平；但

是，有效镁的分级是依据作物反应和缺素临界值进行，现有的文献表

明缺镁临界值为 1.0 cmol(1/2Mg2+)/kg，当土壤有效镁高于 2.0

cmol(1/2Mg2+)/kg时对作物无效，因此本文件的中等级别与验证集的

中位数不一致也是合理的；本验证集的中位数高，表明我国土壤交换

性镁含量整体较高，可能是北方土壤镁含量拉高了全国的均值。

土壤有效硫（n=223286）的中位数为 28.9 g/kg，位于本文件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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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级区间；2%分位数低于低等级（V）阈值，而 98%分位数大于高

等级（I）阈值。这表明，用全国耕地质量监测评价等数据验证本文

件的分级是合理的，土壤有效硫各级别数值和释义总体能反映土壤有

效硫的丰缺程度。

土壤有效硅（n=216925）的中位数为 168 g/kg，位于 II级区间；

2%分位数低于低等级（V）阈值，而 98%分位数大于高等级（I）阈

值。这表明，全国耕地质量监测评价等数据结合缺素临界值文献能基

本验证本文件分级的合理性，土壤有效硅各级别数值和释义总体能反

映土壤有效硅的丰缺程度。

表12 土壤有效中微量养分指标分级验证

指标 单位

等级 毒

害

阈

值

全国耕地质量监测评价等数据

I III V 样本量 2% 平均值 中位数 98%

交换性钙 cmol(1/2Ca2+)/kg ＞15.0 4.0~10.0 ≤1.0 - 754 1.4 25.2 10.0 70

交换性镁 cmol(1/2Mg2+)/kg ＞2.0 1.0~1.5 ≤0.5 - 743 0.2 2.9 2.0 7.9

有效硫 mg/kg ＞40.0 20.0~30.0 ≤10.0 - 223286 3.3 48.2 28.9 252

有效硅 mg/kg ＞250 100~150 ≤50 - 216925 17.6 194 168 540

有效铁＊ mg/kg ＞20.0 4.5~10.0 ≤2.5 80 235509 1.3 109.9 70.8 426

有效锰＊ mg/kg ＞30 5.0~15 ≤1.0 80 236665 2.3 32.91 22.8 132

有效铜＊ mg/kg ＞2.0 0.5~1.0 ≤0.2 15 237632 0.31 4.7 2.0 13.5

有效锌＊ mg/kg ＞3.0 1.0~2.0 ≤0.5 10 233789 0.23 2.23 1.33 9.6

有效硼＊ mg/kg ＞2.0 0.5~1.0 ≤0.2 3.0 232277 0.08 0.80 0.45 2.4

有效钼＊ mg/kg ＞0.30 0.15~0.20 ≤0.10 1.0 207075 0.03 0.51 0.16 1.79

土壤有效铁（n=235509）的中位数为 70.8 mg/kg，平均值为 109.9

mg/kg，超过高等级（I）阈值，与本标准分级相差较大。但是，有效

铁的分级是依据作物反应和缺素临界值进行，现有的文献表明缺铁临

界值为 4.5~10 mg/kg，当土壤有效铁高于 20 mg/kg时对作物无效，因

此本文件的中等级别与验证集的中位数不一致是合理的；本验证集的

中位数高，表明我国土壤有效铁含量整体较高。同时，很大比例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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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超过 80 mg/kg，存在一定作物毒害风险，其毒害阈值具有现实的生

产指导意义。

土壤有效锰（n=236665）的中位数为 22.8 mg/kg，位于 II级区间；

2%分位数接近低等级（V）阈值，而 98%分位数大于高等级（I）阈

值。这表明，全国耕地质量监测评价等数据结合缺素临界值文献能基

本验证本文件分级是合理性，土壤有效锰各级别数值和释义总体能反

映全国耕地质量监测数据中土壤有效锰的丰缺程度。同时，一定比例

的土壤超过 80 mg/kg，存在一定作物毒害风险，设置毒害阈值具有现

实的生产指导意义。

土壤有效铜（n=237632）的中位数为 2.0 mg/kg，位于 II级上限；

2%分位数接近低等级（V）阈值，而 98%分位数大于高等级（I）阈

值。全国耕地质量监测评价等数据结合我国有效铜缺素临界值文献能

基本验证本文件分级的合理性，土壤有效铜各级别数值和释义总体能

反映土壤有效铜的丰缺程度。同时，部分土壤有效铜含量接近或超过

15 mg/kg，存在一定作物毒害风险，设置毒害阈值具有一定的生产指

导意义。

土壤有效锌（n=233789）的中位数为 1.33 mg/kg，位于本文件中

等 III级区间；2%分位数接近低等级（V）阈值，而 98%分位数大于

高等级（I）阈值。这表明，全国耕地质量监测评价等数据较好验证

了本文件分级的合理性，土壤有效锌各级别数值和释义总体能反映土

壤有效锌的丰缺程度。同时，部分土壤有效锌含量接近或超过 10

mg/kg，存在一定作物毒害风险，设置毒害阈值具有一定的生产指导

意义。

土壤有效硼（n=232277）的中位数为 0.45 mg/kg，位于本文件中

等 III级区间；2%分位数接近低等级（V）阈值，而 98%分位数大于

高等级（I）阈值。这表明，全国耕地质量监测评价等数据较好验证

了本文件该指标分级的合理性，土壤有效硼各级别数值和释义总体能

反映土壤有效硼的丰缺程度。同时，部分土壤有效硼含量接近或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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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mg/kg，存在一定作物毒害风险，设置毒害阈值具有一定的生产指

导意义。

土壤有效钼（n=207075）的中位数为 0.16 mg/kg，位于本文件中

等 III级区间；2%分位数接近低等级（V）阈值，而 98%分位数大于

高等级（I）阈值。这表明，全国耕地质量监测评价等数据较好验证

了本文件该指标分级的合理性，土壤有效钼各级别数值和释义总体能

反映土壤有效钼的丰缺程度。同时，部分土壤有效钼含量超过 1.0

mg/kg，存在一定作物毒害风险，设置毒害阈值具有现实的生产指导

意义。

（5）土壤矿质元素全量指标分级验证

全国耕地质量监测评价等数据统计分析的第 10%、25%、50%、

75%和 90%分位数数值基本分布在土壤矿质元素全量指标（全硫、全

锰、全铜、全锌、全硼、全钼、全硅）的 I级、II级、III级、IV级、

V级范围内。土壤全硒 75%以上都分布在 III~IV级，这与硒的地带性

分布有关。整体而言，土壤矿质元素全量指标分级是合理的，可以反

映土壤矿质元素储量的高低程度。

表13 土壤矿质元素全量指标分级验证

指标 单位
等级上限 全国耕地质量监测评价等数据

II III IV V 样本量 90% 75% 50% 25% 10%

全硫 g/kg 0.35 0.25 0.15 0.05 8500 0.43 0.26 0.15 0.08 0.03

全锰 mg/kg 700 600 500 400 8200 926 708 522 290 2

全铜 mg/kg 30 25 20 15 8202 37.0 28.9 22.1 15.3 7.3

全锌 mg/kg 80 70 60 50 8202 109 85 66 49 28

全硼 mg/kg 65 55 45 30 8177 90.3 68.0 52.0 32.0 10.5

全钼 mg/kg 1.0 0.8 0.6 0.4 7818 1.78 1.00 0.67 0.40 0.20

全硅 % 35.0 30.0 20.0 10.0 8167 36.4 32.4 29.3 26.1 19.4

全硒 mg/kg 3.0 0.40 0.20 0.10 40638 0.47 0.30 0.19 0.13 0.09

2.历史文献验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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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中外代表性的文献数据对本标准典型指标的分级合理性进

行验证分析。

（1）土壤有机质分级与作物产量的关系。Kane等人通过分析美

国玉米主产区 12376个点（县）年数据，发现玉米产量随着土壤有机

质含量的增加而增加，有机质含量介于 0~2.5%时产量增加比例较高，

而超过 2.5%时产量增幅较小，并增强了抵抗干旱胁迫的能力（Kane et

al., Environ. Res. Lett. 16 (2021) 044018）。赵亚南依托连续耕种 25年

的紫色土长期定位施肥试验，发现土壤有机质含量与水稻、小麦产量

呈显著正相关，且土壤有机质含量达到 2.58%时，产量较高，且年际

间的差异较小（赵亚南，2016，长期不同施肥下紫色水稻土有机碳变

化特征及影响机制，博士论文）。本标准中土壤有机质中等水平（III

级）的范围为 2%~3%，与上述报道一致。此外，很多研究指出了土

壤有机质与土壤质量及作物产量的密切相关，随着土壤有机质含量的

增加，作物产量呈现先增加后持平的特征；研究者认为土壤有机质高

于 34 g/kg（20 g SOC /kg）时，大多数土壤的肥力不再增加；而低于

该值则稳定性下降（宋春雨等，2008，土壤有机质对土壤肥力与作物

生产力的影响，农业系统科学与综合研究）。因此，综合土壤类型、

质地对土壤有机质、土壤肥力和作物产量的影响，本标准将 40 g/kg

设为土壤有机质最高等级的阈值，便于更好地指导生产和土壤培肥。

（2）耕层厚度。韩晓增等人综合分析了耕作层的演变和功能及

其对作物根系生长和产量的重要意义，提出了粘质土壤（粘粒含量＞

35%）的适宜耕作层深度为 35 cm左右，沙质土壤为 20 cm左右（土

壤与作物，2015，4(4): 145-150）。此外，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

业生态研究所建立了农田耕层人为剥离后重建不同黑土层的定位模

拟试验，重建 3个耕层厚度，即耕层厚度 10 cm、20 cm和 30 cm，种

植方式为大豆和玉米免耕轮作。试验发现，与 30 cm耕层厚度相比，

10 cm耕层厚度使玉米减产 9%~22%，但对大豆产量没有影响。与 30

cm和 20 cm耕层厚度相比，10 cm耕层显著降低了玉米拔节期(V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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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乳熟期及大豆鼓粒期的根生物量和地上部生物量。本标准中土壤耕

层厚度的中等水平（III级）范围为 15~20 cm，高级别阈值为>25 cm，

能较好地指导生产和构建合理耕层。

（3）土壤有效磷。沈浦（2014）分析了十三个 15–31年长期试

验点不施磷、化学磷肥和有机肥配施化学磷肥等处理的观测数据，发

现：（1）长期不同施肥下十三个点土壤有效磷的变化总体为：有机

肥配施化学磷肥增加 4.2 mg/kg/yr，化学磷肥增加 0.9 mg/kg/yr，不施

磷下降 0.2 mg/kg/yr。旱地农田中有机肥配施化学磷肥提升了土壤有

机碳，提高了有效磷及其占全磷百分比（磷活化系数）；（2）小麦、

玉米和水稻土壤有效磷的农学阈值分别为 7.5~23.5 mg/kg、5.7~15.2

mg/kg和 4.3~14.9 mg/kg（沈浦，长期施肥下典型农田土壤有效磷的

演变特征及机制，博士论文）。有研究表明，水稻油菜轮作模式下土

壤 Olsen-P农学阈值为 15 mg P kg-1；南方湿润平原区农田面源污染风

险主要以径流为主，并结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Ⅲ

类水对不同水体类型的限制，磷素流失目标水体为湖、库区时，目标

水体为河流时，控制目标为 75 mg P kg-1；（习斌，典型农田土壤磷

素环境阈值研究——以南方水旱轮作和北方小麦玉米轮作为例，

2014）。本分级标准中土壤有效磷的中等水平（III级）范围为 20~30

mg/kg，高于三大粮食作物的农学阈值；而环境阈值为>80 mg/kg，

涵盖了上述报道的环境阈值范围，作为全国性指标能较好地指导生产

和磷肥绿色高效施用。

（4）土壤交换性钙、交换性镁和有效硫。王妍等（我国主要粮

食产区土壤有效态钙镁硫的变化特征及其对作物产量的影响，中国土

壤与肥料，2024）基于覆盖全国 697个耕地质量监测点的监测数据，

对比分析了 2016和 2021年全国及六大粮食产区（东北区、华北区、

西北区、西南区、长江流域和华南区）的土壤有效态钙镁硫含量的变

化特征。2016年全国耕地土壤交换性钙平均含量为 2294.7 mg/kg，与

2021年（2153.2 mg/kg）相比无显著性差异。根据该文引用的分级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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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1500、800~1500、500~800、300~500、≤300 mg/kg），全国、

东北区、华北区、西南区、长江流域土壤交换性钙含量均以高等级为

主，占比 52.1%～88.9%；西北区交换性钙以高等级为主，占比 88.9%；

该分级中>1500mg/kg的样本量占比过大，本分级标准中土壤交换性

钙的中等水平（III级）范围为 800~2000 mg/kg，全国耕地土壤交换

性钙平均含量位于 IV级（2000~3000 mg/kg）范围内，分级涵盖范围

更宽，数据分布更合理。

2016年全国耕地土壤交换性镁平均含量为 283.3 mg/kg，与 2021

年（293.4 mg/kg）相比无显著性差异。根据该文献引用的分级标准

（>300、200~300、100~200、50~100、≤50 mg/kg），2016 和 2021

年全国及大部分粮食产区土壤交换性镁含量等级以高等级为主，占比

均超过 33.0%；2016年西南区和长江流域以及 2021年西北区的土壤

交换性镁以中等级为主，占比超过 30.0%；华南区 2016和 2021年的

土壤交换性镁均以低等级为主，占比超过 30.0%，数据分布及应用相

对合理。本分级标准中土壤交换性镁分级总体与上述文献的分级范围

相当，有助于识别土壤障碍因素和合理施用含镁肥料，提高土壤镁素

供应水平。

2021 年全国有效硫平均含量为 26.6 mg/kg，与 2016 年（36.6

mg/kg）相比显著下降了 27.3%。2016年全国、东北区、西北区、西

南区、长江流域和华南区有效硫均以高等级为主，占比 28.1%～

47.0%，华北区以低等级为主，占比 45.4%。该文献引用的分级标准

（>40、30~40、20~30、10~20、≤10 mg/kg）能较好地反映全国有效

硫状况，2021年全国、东北区、华北区、西北区、西南区和长江流

域有效硫以较低和低等级为主，占比均超过 29.0%，华南区仍以高等

级为主，占比为 27.9%。全国及大部分粮食主产区土壤有效硫较为缺

乏。本文件分级标准与该文献分级标准基本一致，能较准确反映当前

土壤有效硫的总体状况。

（5）农业推广与科研部门不断更新和完善土壤养分丰缺指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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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已经建立了玉米、水稻、小麦、柑橘、油菜等主要作物的土壤养

分丰缺指标体系，养分缺乏临界值基本与本文件相当。例如，邹娟

（2010，冬油菜施肥效果及土壤养分丰缺指标研究，博士论文）通过

多年多点的田间试验，从产量、品质和经济效益 3个方面全面揭示了

氮磷钾硼肥施用对长江流域冬油菜的影响分析评价了肥料利用率及

土壤养分平衡现状，初步建立和更新了油菜养分需求规律及土壤养分

丰缺指标的数据库。根据土壤有效养分含量与相应不施肥区相对产量

的关系，建立基于常规法、ASI法及M3的土壤养分丰缺指标。以相

对产量<60%，60%～75%，75%～90%，90%～95%和>95%为标准，

分别将土壤有效磷、钾和硼分成“严重缺乏”、“缺乏”、“轻度缺乏”、“适

宜”和“丰富”5级。以常规测定方法为例，土壤有效磷的 5级指标分别

为<6.0、6.0~12.0、12.0~25.0、25.0~30.0和>30.0 g P/kg；土壤有效钾

“缺乏”、“轻度缺乏”、“适宜”和“丰富”的指标分别为<60、60~135、

135~180和>180 mg K/kg；土壤有效硼“缺乏”“轻度缺乏”“适宜”和“丰

富”的指标分别为<0.2、0.2~0.6、0.6~0.8和>0.8 mg B/kg。研究结果显

示不施氮处理的油菜籽相对产量与土壤氮素测定值关系不明显，而不

施磷、不施钾和不施硼处理相对产量与土壤有效磷、有效钾和有效硼

含量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据此建立了当前产量水平下的土壤有效磷、

钾、硼等养分的丰缺指标。又如，在《中国主要作物施肥指南》（张

福锁等著，2009）中，利用测土配方施肥项目在不同土壤肥力的田块

上开展的田间肥效试验及全国不同区域的养分管理试验数据，建立了

基于田间试验的不同区域及不同作物的多种土壤养分丰缺指标，同时

得到田间试验和示范的校验，为本标准的制定提供了丰富可靠的数据

基础。

（二）综述报告

全国耕地质量监测评价等数据统计分析证明，本标准中所涉及的

主要土壤物理指标、土壤基础化学指标和土壤大量养分指标分级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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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值和上限值、以及各级别数值和释义总体是合理的。通过查阅文献

资料的养分缺乏临界值指标并结合耕地质量监测点数据的统计分析

证明，本文件中有效中微量元素分级指标上下限值和缺乏临界值等均

能反映土壤丰缺状况和作物反应，能较好应用于指导农业生产。利用

全国耕地质量监测评价等数据的统计学分位值验证了土壤矿质元素

全量指标分级均合理，可以反映土壤矿质元素全量作为资源储备量的

高低水平。验证结果总体表明，本文件的分级标准合理可行。

（三）技术经济论证

在技术层面，本标准依托耕地质量监测评价、测土配方施肥等形

成的大数据库，结合主要农区气候特征、作物养分需求特点、危害阈

值等因素，按照重要性构建土壤主要性状指标最小数据集和权重阈

值，定量评价指标隶属度函数模型，最后按照丰缺法、等距法或累积

频率曲线法对数据进行 5级或 7级划分。本标准的技术要点包括：（1）

土壤主要指标至少包括土壤物理指标、土壤基础化学指标、土壤大量

养分指标、土壤有效中微量养分、土壤矿质元素全量、土壤重金属和

土壤盐分指标；（2）隶属度函数模型包含峰值型、戒上型和戒下型；

（3）主要指标（除土壤 pH、质地和容重）划分为 5个等级，从高到

低分别为Ⅰ、Ⅱ、Ⅲ、Ⅳ和Ⅴ级；峰值型指标（土壤 pH、质地和容

重）划分为 7个等级，即 I-VII级，Ⅳ级为适宜水平。

在经济层面，本标准以数据整理、分析和专家论证为主，可减少

大量的社会劳动消耗，并预期可取得价值巨大的应用成果。

（四）预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制定本标准，土壤主要性状指标分级主要服务于土壤属性分析评

价、耕地培肥改良、科学施肥指导等，同时也服务于土壤属性制图等。

制定本标准，对于科学评价当前我国土壤养分的含量现状和丰缺水

平，服务土壤调查评价成果的汇总分析和科学利用，全面摸清土壤质

量状况，开展土壤的科学诊断和利用提供基础支撑，具有重要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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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和生态效益。

四、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或者

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本标准（即土壤主要性状指标分级，下同）提出的目的是从农业

生产角度开展土壤主要性状指标分级，为土壤主要性状指标的分级评

价、土壤属性图的规范制作提供标准；为不同区域、不同类型土壤养

分状况的综合分析与评价、土壤养分丰缺面积的统计提供规范；为耕

园地的分级分类培肥改良、科学施肥、高标准农田建设、特色农产品

布局等土壤管理和保护提供科学依据。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参考和采

用了部分国际标准与国外标准，包括土壤样品采集、实验室化验、质

量评估与分级标准（ ISO 11274:2019；DIN EN ISO 19204；NF

T90-394*NF；ISO 10872:2020；ISO 7851:2022）。

对比而言，国外相关标准（规范）主要围绕土壤分类、土壤调查、

土壤质量监测与评估、肥料与土壤调理剂等方面（ISO 19204:2017、

NF T90-394*NF EN ISO 10872:2021 、 NF X31-233:2020 、 ISO

25177:2019、ISO 7851:2022、Taxonomic Classification of the Soils. Soil

Survey Staff. 2006. Keys to soil taxonomy. 10th edition、Soil Survey

Manual. Handbook No. 18），更缺乏针对土壤数据指标的分级与整合。

与本标准较为相关的国际、国外标准（规范、方法）对比分析如

下：

1.美国农业部土壤肥力分级体系（USDA system of Soil fertility

classification）。主要目的是为土壤肥力评价提供分级指标体系，指

标包括了土壤 pH、EC、氮、磷、钾、有机质（碳）、有效铁、有效

锰、有效锌和有效铜，每个指标分为三级。其中，pH用酸性（<6.0）、

中性（6.0-8.5）和碱性（>8.5）表示，与本标准中的等级释义接近，

但分级数量少于本标准（7个等级）；氮、磷、钾指标以储量（kg/ha）

为依据，按照低、中、高划分等级，而本标准则以养分丰缺为主要划

分依据，且分为五级，更能指导生产和科学施肥；有机碳含量分为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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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三个等级，对应有机质含量分别为<8.62、8.62~12.93和>12.93

g/kg，而本标准中有机质含量的下限（<10 g/kg）、上限（>40 g/kg）

和分级数量（5级）均高于此标准，且更符合中国土壤有机质含量状

况；微量元素方面，有效铁、锰、铜和锌分级释义均为缺乏（deficient）、

适中（moderate）和充足（sufficient），缺素阈值分别为 3.7、2.0、

1.2和 1.2 mg/kg，而本标准中铁、锰、铜、锌的缺素阈值分别为 4.5、

5.0、0.5和 1.0 mg/kg，二者有效锰和有效铜存在一定差异；此外，本

标准从作物响应和毒害角度出发，进一步提出了有效微量元素的毒害

阈值。

图 1 美国农业部土壤质量指标及其与土壤功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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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国农业部土壤健康评价体系（USDA soil health assessment）。

主要目的是对土壤目前发挥其所有功能的情况以及如何保存这些功

能以供将来使用的评估。土壤健康评价不能仅通过作物产量来体现，

需要选取指标体系进行评估，包括容易测量的土壤功能的变化，包括

化学、生物和物理性质，以及对气候和管理变化敏感的指标，可供许

多用户访问。土壤物理指标包括土壤团聚体的稳定性、最大田间持水

量、容重、入渗、土壤结皮、崩解性和土壤大孔径；土壤化学指标包

括颗粒有机质、潜在的矿化氮、活性态碳、土壤电导率、土壤硝态氮、

pH和总有机碳。

此外，还包括与土壤功能密切相关的蚯蚓、土壤酶、土壤呼吸等

土壤生物指标（图 1）。在此基础上，美国农业部提出了多变量指标

克里格法（简称MVIK），这种方法通过一套土壤质量与健康评价的

多变量指标克里格法，可以将无数限制的单个土壤质量指标综合成一

个总体的土壤质量指数。这一过程称为多变量指标转换，是根据特定

的标准将测定值转换为土壤质量指数。各个指标的标准代表土壤质量

最优的范围或值，是在地区基础上建立和评价的。运用非参数型地统

计学方法，指标克里格法，通过MVIT的转换数据估计未采样地区的

数值，然后测定不同地区土壤质量达到优良的概率，最后利用 GIS

技术绘出建立在景观基础上的土壤质量达标概率图。这种方法可以把

管理措施、经济和环境限制因子引入分析过程，其评价范围可以从农

场到地区水平。通过单项指标的评价，该法还能确定影响土壤质量的

最关键因子。与本标准相比，两种体系中有一些共同的指标，例如土

壤团聚体的稳定性、容重、pH、总有机碳（质），但用途相差较大，

后者主要通过指标指数化，对土壤健康进行综合评价。

3.康奈尔土壤健康评价体系（Cornell Soil Health Assessment）。

康奈尔土壤健康评价系统通过研究土壤健康指标，科学全面地评价农

田土壤的健康状况。该系统从 39个备选的土壤健康指标中选取物理

指标（土壤质地、团聚体稳定性（0.25~2 mm）、有效含水量、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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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层/次表层硬度）、生物指标（有机质含量、活性碳含量、潜在可

矿化氮、根系健康等级）和化学指标（pH、可提取磷、可提取钾、

微量元素）各 4个，作为描述土壤健康特征的量化指标，并充分反映

土壤通气、入渗、浅层根系生长、土壤板结、土壤保水和保肥能力、

供氮（磷、钾）能力、微量元素有效性、元素不平衡性、毒性等土壤

功能。

在采样分析获得各指标的指标值后，通过土壤健康评分函数，将

测得的指标值转换为对应指标的分值，并在此基础上计算出土壤健康

总分，用以定量评价农田土壤的综合健康状况（图 2）。该测试系统

面向农民、为农民服务，操作简单、易于理解，对我国开展农田土壤

健康管理和评价工作具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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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康奈尔土壤健康评价报告示例

与本标准相比，两种体系中存在一些共同的指标，例如土壤质地、

团聚体稳定性（0.25~2 mm）、有机质含量、pH、可提取磷、可提取

钾、有效微量元素含量；此外，对于每一个测得的土壤健康指标值，

需通过相应的转换函数将其转化为对应指标的分值（score），这个转

换函数即土壤健康指标评分函数（scoring function），评分函数的最

小值设定为 1，表示健康状况最差；评分函数的最大值设定为 10，

表示健康状况最优。康奈尔土壤健康评价系统中使用了三种形式的评

分函数：递增型、递减型和最优型，这与本标准中所采用的戒上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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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下型和峰值型函数模型类似。总体而言，二者用途相差较远，后者

主要通过指标指数化，对土壤健康进行综合评价，并找出最大限制因

素。

4.国际土壤肥力手册（International Soil Fertility Manual, 1995）。

该手册以土壤肥力分级为主要目标，对土壤肥力指标进行了详细的分

级，每个指标分为五级，分级释义用很低、低、中、高和很高表示，

与本标准的分级数量相同，释义总体接近。具体指标中，土壤有机质

分级为<3.5、3.5~7.0、7.0~17.0、17.0-34和>34 g/kg，总体低于本标

准；土壤全氮分别为<1.0、1.0~2.0、2.0~5.0、5.0~10.0、>10 g/kg，总

体低于本标准；土壤有效磷采用了 Bray-I提取磷和 Olsen-P两种方法

进行分级，Olsen-P分级分别为 1-5、6-10、11-16、16-20和>20 mg/kg，

比本标准偏低近一倍；土壤速效钾分级分别为 1~50、51~90、91~140、

141~300和>300 mg/kg，总体上与本标准相符，仅高级别阈值高于本

标准。

土壤交换性钙含量分级分别为 1~250、251~1000、1001~2000、

2001~5000和>5000 mg/kg，总体上与本标准相符，仅高级别阈值高于

本标准；土壤交换性镁含量分级分别为 1~50、51~150、151~350、

351~750和>750 mg/kg，与本标准的低等级阈值接近，仅高级别阈值

高于本标准；总体上，对我国南方农业生产的指导性弱于本标准。

土壤有效铜含量分级分别为<0.2、0.3~2.5、2.6~5.0、5.1~10和>10

mg/kg，低级别阈值与本标准相符，但其他区间过于宽泛；土壤有效

铁含量分级分别为 0.1~0.6、0.7~2.0、2.1~5.0、5.1~250和>250 mg/kg，

与本标准相比，低级别阈值偏低，中间级别范围过小，高级别范围过

宽，与国情相差较大；土壤有效锰含量分级分别为<0.2、0.3~0.9、

1.0~20、21~50和>50 mg/kg，与本标准相比，低级别阈值偏低，中间

级别范围过宽，高级别阈值太高；土壤有效锰含量分级分别为<0.2、

0.3~0.9、1.0~20、21~50和>50 mg/kg，与本标准相比，低级别阈值偏

低，中间级别范围过宽，高级别阈值太高；土壤有效锌含量分级分别



40

为<0.2、0.3~0.4、0.5~1.0、1.1~10和>10 mg/kg，与本标准相比，低

级别阈值偏低，中间级别范围过窄，高级别阈值太高，与毒害阈值接

近，较难反映作物生长，不利于微量元素管理；土壤有效硼含量分级

分别为<0.2、0.3~1.0、1.1~2.0、2.1~4.0和>4.1 mg/kg，与本标准相比，

低级别阈值相同，中间级别范围过宽，高级别阈值太高，甚至超过毒

害阈值。此外，本标准还增加了有效硫、有效硅和有效钼等中微量元

素，指标更全面。

五、以国际标准为基础的起草情况，以及是否合规引用

或者采用国际国外标准，并说明未采用国际标准的原因

无。

六、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标准的关系（主要说

明标准与相应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之间的衔接、协调情况。列出与

标准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的名称和编号。）

本标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土地调查条例》《中

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法案中需求

与执行的国家标准与统一技术规程相衔接，重点内容如下：

1、新《土地管理法》（2019）规定，耕地保护质量不降低。《土

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21）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规定，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预防和治理耕地土壤流失、污染，有计划地

改造中低产田、建设高标准农田，提高耕地质量，保护黑土地等优质

耕地，并依法对建设所占用耕地耕作层的土壤利用作出合理安排。非

农业建设依法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建设单位应当按照省、自治区、

直辖市的规定，将所占用耕地耕作层的土壤用于新开垦耕地、劣质地

或者其他耕地的土壤改良。此外，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

农业结构调整的引导和管理，防止破坏耕地耕作层；设施农业用地不

再使用的，应当及时组织恢复种植条件。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中规定，按照土壤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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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和相关标准，将农用地划分为优先保护类、安全利用类和严格管

控类。

3、与本标准密切相关的标准：

（1）《耕地质量等级》（GB/T 33469-2016）。耕地质量等级划

分是从农业生产角度出发，通过综合指数法对耕地地力、土壤健康状

况和田间基础设施构成的满足农产品持续产出和质量安全的能力进

行评价划分出的等级。根据全国综合农业区划，结合不同区域耕地特

点、土壤类型分布特征，将全国耕地划为九大区域。各区域耕地质量

指标由基础性指标和区域补充性指标组成，其中。基础性指标包括地

形部位、有效土层厚度、有机质含量、耕层质地、土壤容重、质地构

型、土壤养分状况、生物多样性、清洁程度、障碍因素、灌溉能力、

排水能力、农田林网化率等 13个指标。区域补充性指标包括耕层厚

度、田面坡度、盐渍化程度、地下水埋深、酸碱度、海拔等 6个指标。

其中，涉及本标准的指标包含有效土层厚度、有机质含量、耕层

质地、土壤容重和土壤养分状况。但是二者的分级用途不同，总体而

言比较一致的是土壤养分级别越高，对应的耕地质量水平越高，一些

重要的指标本标准也能一定程度上与之对应。

（2）《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规范》（DZ/T0295-2016）。该

标准是以土壤地球化学调查为主，同时开展大气、灌溉水和农作物地

球化学调查，以生态地球化学理论为指导，以科学量化土地质量、实

现动态管理和成果数据的查询及利用为目的的一项综合评价工程。土

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的主要目的是为国家、省、市、县等各级土地宏

观管理和规划提供地球化学依据，为土地可持续利用服务。同时，在

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发展特色优质农产品、促进科学合理施肥及土壤

污染治理等方面发挥指导作用。

与本标准相比，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内容覆盖很宽，主要土地

质量地球化学等级划分、土壤质量地球化学综合等级、土壤环境地球

化学等级划分、土壤养分地球化学等级划分、大气干湿沉降物地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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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等级划分和灌溉水地球化学等级划分；并通过加权，形成土地质量

地球化学综合等级。

在土壤养分地球化学等级划分部分，主要参照全国第二次土壤普

查养分等级划分标准，并将第五等标准与第六等标准进行合并，划分

等级数量与本标准相同，区间接近的指标包括土壤有机质、碳酸钙、

全氮、全磷、全钾、有效磷、速效钾、交换性钙、交换性镁、有效硅、

有效铁、有效锰、有效铜、有效锌、有效硼和有效钼。

根据农业生产需求，本标准新增和修订的指标包括 pH（7级）、

缓效钾、有效硫，考虑到土壤总氮与碱解氮的冗余，去掉了碱解氮。

并增加了有效铁锰铜锌的毒害阈值，避免施肥过量。

本标准在土壤资源属性方面，从农业生产的角度出发，进行土壤

地质元素全量指标分级，包含全钙、全镁、全硫、全硅、全铁、全锰、

全铜、全锌、全硼、全钼、全硒和全铝，共 12指标，而《土地质量

地球化学评价规范》共有 10个指标（除硅和铝外），本标准的地质

元素全量指标与《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规范》大体一致。总体而言，

本标准与《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规范》制定的目的、范围不同，除

10个地质元素全量指标外，其它土壤主要性状指标分级与之存在较

大差异。

（3）《耕地质量监测技术规程》（NY/T 1119-2019）

（4）《高标准农田耕地质量评价技术规范》（DB14/T 2605—2022）

（5）《耕地地力主要指标分级诊断》（DB12/T 1142-2022）

（6）《耕地质量指标划分细则》（DB22/T 3332-2022）

（7）《耕地地力主要指标分级诊断》（DB13/T 5406-2021）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说明各方面专家对

标准主要内容（如参数、指标、试验方法）有哪些重大分歧，以及标

准起草单位在修改完善标准过程中，对专家分歧意见的处理主要依据

和处理结果。对同一方法或问题有不同解决方案的应讨论出最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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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无。

八、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标准为农业行业类标准，不涉及专利有关技术或内容。

九、实施国家标准的要求，以及组织措施、技术措施、

过渡期和实施日期的建议等措施建议

本标准为农业行业类标准，不涉及有关国家安全、保护人体健康

和人身财产安全、环境质量要求等有关强制性地方标准或强制性条文

等的八项要求之一，因此建议作为推荐性农业行业标准发布实施。

本标准无过渡日期，标准发布后可立即实施。

在组织和技术措施方面：（1）加强组织领导，强化整体宣贯。

标准制定后，将在制定年度工作方案时，将土壤主要性状指标分级的

宣贯纳入工作范畴，在举办或组织耕地质量监测等相关培训、工作会

议、研讨等活动时，组织各级土肥、耕保部门人员和参与三普的科研

人员认真学习本标准，加强对全国各省参训参会人员的宣贯，加强标

准的使用和推广。（2）加强技术研究，提升服务水平。在标准制定

过程中，利用耕地质量监测评价数据、测土配方施肥数据、全国地球

化学等数据，充分发挥相关教学、科研单位的技术优势，开展指标分

级的应用性对比研究，有序推动分级过渡，提升本标准的服务水平。

十、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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